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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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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指定專科醫師及辦理繼續教育訓練流程說明

常見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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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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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修正重點說明（１／13）

• 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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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衛生法111年12月14日修
正公布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精神衛生法第48條第4項
前項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精神
醫療機構，其指定方式、資格
條件、管理、指定執行業務範
圍、專科醫師指定、安全維護
經費補助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精神衛生法第32條
第5項
第三項之指定精神
醫療機構，其指定
方式、資格條件、
管理、專科醫師指 
定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配合精神衛生法條次
變更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修正重點說明（２／13）

修正重點1：定明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申請效期展延程序及展延有效期間之計算方
式【§3】

1.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之申請，經審查合格者，由地方主管機關公告之。

2. 指定有效期間為3年；有展延必要者，應於期間屆滿3個月前申請。經審查通
過者，准予展延，每次展延期間，以3年為限。（有效期間移列）

3. 申請展延應具備之資格、文件、資料及程序，準用前條規定。（新增：定明
申請展延程序規定）

4.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於地方主管機關未完成第二項展延審查程序前，得繼續提
供第五條所定之服務。

5. 經地方主管機關就展延申請審查通過後，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之展延期間，自
前次指定有效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新增：定明延遲展延有效期間之計算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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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修正重點說明（3／13）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展延有效期間之計算方式【§3Ⅱ、§3Ⅴ】 ：

A醫院前次指定效期為111/3/20-11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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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0

114/3/19

指定效期3年

113/12/19
指定機構
申請展延

114/3/20 117/3/19

展延指定效期3年
期間屆滿
3個月前*

*備註：精照系統提醒通知，請地方主管機
關確實督導於期限內提出申請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修正重點說明（4／13）

延遲精神醫療機構展延有效期間之計算方式【§3Ⅴ】 ：

B醫院前次指定效期為111/3/20-11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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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前次指定有效期
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111/3/20 114/3/19

指定效期3年

114/4/15
指定機構
申請展延

114/3/20 117/3/19

展延指定效期3年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修正重點說明（5／13）

指定機構延遲超過3年展延有效期間之計算方式：

C醫院前次指定效期為111/3/20-11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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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0 114/3/19

指定效期3年

117/4/15
衛生局核准
申請展延

114/3/20 117/3/19

自核准日起指定3年未申請展延

120/4/14117/4/8
申請展延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修正重點說明（6／13）

修正重點2：依現行實務，增訂指定醫師得於非公告之轄區辦理第十四條所定業
務；另為跨轄區支援運作彈性，修正指定醫師不足時得商請對象【§6】

1.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所屬精神科專科醫師，得由該機構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為
指定專科醫師（以下簡稱指定醫師）。

2. 非屬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之精神科專科醫師，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為指定醫
師。

3. 前二項申請，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者，由地方主管機關公告之。地方主管機
關並應將指定醫師名單，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4. 第一項及第二項指定醫師，其指定之有效期間為六年，並得於非公告之地方
主管機關轄區內辦理第十四條所定業務。（新增：指定醫師得於非公告之轄
區辦理第十四條所定業務）

5. 地方主管機關於轄區內指定醫師不足時，得商請其他地方主管機關協調其轄
區內之指定醫師，支援辦理第十四條所定業務。（修正：不限定鄰近地方主
管機關支援） 9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修正重點說明（7／13）

修正重點3：為減輕指定醫師負擔，繼續教育訓練課程時數下修為十二點。配合現行
醫事人員應定期接受之繼續教育課程暨積分數已統一定於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
教育辦法，修正積分抵免事宜。【§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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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 第9條

1. 指定醫師應於指定之有效期間內，接受繼續教
育訓練課程。

2. 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
效期間屆滿三個月前，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展
延；經審查通過者，准予展延，每次展延期間，
以六年為限。

3. 第一項課程，由中央主管機關、地方主管機關
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機構、法人或
團體（以下併稱辦理機構）辦理。

1. 第七條第一項所定繼續教育訓練課程，其範圍
如下：
一、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
二、精神醫學倫理及人權保障。
三、精神衛生法及其相關法規。
四、精神醫療照護品質。

2.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課程之積分數，合計至少
應達二點；超過六點者，以六點計。

3. 第一項各款課程之積分，合計每六年應至少達
十二點；並得視其內容或性質，抵免醫事人員
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所定積分數。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修正重點說明（8／13）

修正重點4：增訂指定醫師遲延申請效期展延效果、補正及有效期間計算方式。【§8】

1. 指定醫師未能於指定之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展延者，不得繼續辦理第十四條所定
業務，並應儘速完成前條第二項展延申請事宜。

2. 指定醫師完成展延事宜後，其指定之有效期間，自前次指定有效期間屆滿之次日
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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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條文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修正重點說明（9／13）

指定醫師展延有效期間之計算方式【§7Ⅱ 、§8Ⅱ 】 ：

A醫師前次指定效期為108/3/20-11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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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20

114/3/19

指定效期6年

113/12/19
指定醫師
申請展延

114/3/20 120/3/19

展延指定效期6年
期間屆滿
3個月前

審查條件：符合§9規定6年至少
達12點繼續教育訓練課程積分數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修正重點說明（10／13）

指定醫師延遲展延有效期間之計算方式【§8Ⅱ】 ：

B醫師前次指定效期為108/3/20-11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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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前次指定有效期
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108/3/20 114/3/19

指定效期6年

114/4/15
指定醫師
申請展延

114/3/20 120/3/19

展延指定效期6年

審查條件：符合【§9】6年至少
達12點繼續教育訓練課程積分數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修正重點說明（11／13）

指定醫師延遲超過6年展延有效期間之計算方式：

C醫師前次指定效期為108/3/20-11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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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20 114/3/19

指定效期6年

121/4/15
衛生局核准
申請指定

114/3/20 120/3/19

自核准日起指定6年未申請展延

審查條件：符合【§9】近6年至少
達12點繼續教育訓練課程積分數

127/4/14
121/4/8
申請展延

(非屬指定效
期之展延，
應重新指定)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修正重點說明（12／13）

修正重點5：為簡化辦理繼續教育課程業務，俾使實務運作更加流暢，修正辦理繼續
教育課程之作業程序。【§12】

1. 辦理繼續教育訓練課程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辦理機構應於辦理三十日前，檢具課程名稱、時數、內容、講師學、經歷及
其他指定之文件、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審查認定。

二、繼續教育辦理完成後七日內，應將完成訓練人員名冊及成效評估結果，送台
灣精神醫學會及受訓人員所在地地方主管機關備查，辦理機構始得發給時數
證明。

三、地方主管機關收到前款備查資料後，應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資訊管理系統
完成登載。

2. 辦理機構未依前項程序辦理者，地方主管機關不得採認其時數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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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送衛福部!!!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修正重點說明（13／13）

修正重點6：增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配合辦理指定業務及其所生安全維護經費，得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16】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辦理第五條服務及其所生安全維護之經費，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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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條文



二、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指定專科醫師及
辦理繼續教育訓練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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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指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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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2】：
1. 評鑑合格，設有精神科急性病床
2. 應設置2位以上指定精神科專科醫

師。但於離島或偏遠地區，得僅設
置1位

醫療
機構

向地方主
管機關提
出 申 請
§2Ⅲ

審查
合格
§3Ⅰ

地方主管機
關公告指定
機構名稱、
指定效期及
指定業務內
容，報衛福
部備查及副
知警消
§4Ⅱ

指 定 期 間
屆滿3個月
前 (精照系
統跳提醒 )
§3Ⅱ

是

否

於精照系
統登錄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督 導
指 定 精 神
醫 療 機 構
申請展延

審查駁回

1. 申請書
2. 地方主管

機關指定
之文件、
資料

指定業務內容【§5】 ：
一、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
二、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
五、其他地方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應附文件



如何於精照系統登錄指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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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如何於精照系統登錄指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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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下



如何於精照系統登錄指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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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指定專科醫師指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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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指定醫師得於非公告之地方主管機關轄區內辦理強制

處置業務，爰一經公告全國適用，無須重新公告及異
動其指定效期。

2.指定醫師異動服務縣市時，原縣市亦無需廢止其指定
效期。

指定
精神
醫療
機構

向地
方主
管機
提出
申請
§6Ⅰ

至精照系
統查詢指
定醫師指
定紀錄

(ID查詢)

有

新增6年指
定效期，並
公告§6Ⅲ

無

指定醫師
效期在效
期內(無

論指定縣
市)*

否

延用已指定之效
期無需公告，並
於精照系統新增

執行機構

是

展延6年，
於精照系統
維護，並公

告§6Ⅲ
、§8Ⅱ

是否為展
延申請

否

是

確認繼續教育
課程積分§9Ⅲ

請落實督導醫師完成12點繼
續教育訓練積分數~



如何查詢指定醫師之指定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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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請用醫師ID查詢
2. 請不要醫師姓名查詢



如何查詢指定醫師之指定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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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繼續教育訓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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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衛福部
2.地方衛生局
3.經衛福部指

定之機關、
機構、法人
或團體

§7Ⅲ

辦課前30日
檢具文件
§12Ⅰ①

1.衛福部
        或
2.台灣精神醫學會
審查認定
§13Ⅰ

辦理教
育訓練

7日內應將完成訓練
人員名冊及成效評
估結果，送：
1. 台灣精神醫學會
               及
2. 地方衛生局
§12Ⅰ②

地方衛生局
至精照系統
完成登載

1. 課程名稱、
時數、內容

2. 講師學經歷
3. 其他

應附文件



如何登錄教育訓練積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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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如何登錄教育訓練積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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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常見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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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錯誤態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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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法規錯誤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已於113年12月14日施行!!!



建議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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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如公告內容要引精神
衛生法-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
療相關法規作為法規依據，請適
用舊法，因新法第5章尚未施行。
例如：依據109年1月15日修正
公布精神衛生法第41條



常見錯誤態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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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效期錯誤

⚫ 行政程序法§48Ⅲ前段：期間不以星期、
月或年之始日起算者，以最後之星期、
月或年與起算日相當日之前一日為期
間之末日。

⚫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指定效期：
114年4月16日至117年4月15日

⚫ 指定醫師指定效期：
114年4月16日至120年4月15日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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